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化學品管制條例》(第 145章) 

《 2006 年化學品管制(費用調整)規例》 
 

引言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29A 條授權財政司
司長(根據第 1 章第 3 條亦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調
整已經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制定的附屬法例所訂定的

費用。 

 

2.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經 行 使 這 項 權 力 ， 制 定 了

2006 年化學品管制(費用調整)規例(規例)(載於附件 A)，以
調整根據《化學品管制條例》(第 145 章)(條例)制定的《化
學品管制規例》(第 145 章，附屬法例 A)下所指明的費用。 
 

背景及理據 

 

3. 條例規定，除非根據與按照關長
*
發出的牌照，否則

任何人不得獲取、供應、經營或處理、製造、管有、輸入

香港或從香港輸出條例附表 1所指明的任何物質。同樣，

任何人不得製造、輸入香港或從香港輸出附表 2 所指明的
任何物質，或把附表 3 所指明的任何物質從香港輸出至任
何指明的國家，但獲關長發出牌照者則不在此限。 

 

4. 此外，任何人如要把附表1 或 2 所指明而且正在轉
運之中的任何物質，從運送其輸入香港的船隻、飛機或車

輛上移走，或從運送其輸入香港的船隻、飛機或車輛上移

走後在香港境內將其移動，都必須領有關長發出的許可證。 

 

5. 《化學品管制規例》訂明發出及重新發出上述牌照

和許可證的費用。目前發出及重新發出牌照的費用為 790
元，而許可證為 510 元，上次是於一九九七年調整收費。 
 

6. 政府的政策是，政府費用一般應該定於足以收回提

供有關服務所需全部成本的水平。在一九九七年，當局實

施了分「三個階段」把費用增至完全收回成本的水平的第

                                                 
* 根據條例第 2(1)條，「關長」指香港海關關長及香港海關任何副關長或助理關長。 

  



一階段。可是，鑑於當時經濟情況欠佳，當局自一九九八

年凍結大部分的收費。因此，其後兩個階段暫停實施。 

 

7. 基於「用者自付」的原則，財政司司長在二零零四

至零五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演詞中指出，有需要恢復調整政

府收費。二零零五年的成本檢討顯示，當局根據《化學品

管制規例》徵收的費用，是不足以收回提供有關服務的全

部成本。費用的成本計算表詳載於附件 B。為減輕加費對
有關服務使用者的影響，我們打算就牌照和許可證的收費

分兩個階段以達到收回全部成本，現階段建議這兩種收費

分別調高 38%及 37%至 1,090 元和 700 元。 
 

規例 

 

8. 規例旨在把收費調整至附件C 所載水平。我們建議
新收費由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提高效率的措施 

 

9. 香港海關定期檢討處理牌照和許可證申請的工作程

序，以期簡化程序及提高效率。使用電腦系統後，個別工

作程序已自動化，從而減少處理申請的人手資源及成本。

建議的收費調整已反映以上資源增值，有關成本亦減至最

低。 

 

對基本法及人權的影響 

 

10. 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法例的約束力 

 

11. 規例不會影響條例現有條文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2. 調整費用的建議估計每年可帶來約70,000 元額外收
入。這項建議不會對人手造成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13. 相對於有關行業的營運費用，建議費用只佔很小的

百分比，故影響甚微。預料對經濟的整體影響亦微不足道。 

 

公眾諮詢 

 

14. 我們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向立法會保安事

務委員會提交資料文件，解釋有關這些費用和其他費用的

建議。委員會並未有要求討論這些費用。 

 

宣傳安排 

 

15. 規例將於二零零六年十月六日刊登憲報。當局會安

排發言人解答有關這課題的查詢。 

 

查詢 

 

16.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867 2752
與保安局助理秘書長劉理茵女士聯絡。 

 

 

 

 

保安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 

  



附件 A

《2006 年化學品管制(費用調整)規例》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憑藉《化學品管制條例》 

(第 145 章)第 16 條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第 29A 條訂立) 

 
 

1. 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2. 費用 

 

(1) 《化學品管制規例》(第 145 章，附屬法例 A)第 6(1)條現

予修訂 — 

 

(a) 在(a)段中，廢除“$790”而代以“$1,090”； 

 

(b) 在(b)段中，廢除“$510”而代以“$700”。 

 

(2) 第 6(2)條現予修訂 — 

 

(a) 在(a)段中，廢除“$790”而代以“$1,090”； 

 

(b) 在(b)段中，廢除“$510”而代以“$70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2006 年 8 月 25 日 

  



註釋 

 

本規例修訂《化學品管制規例》(第 145 章，附屬法例 A)第 6

條，以調高根據《化學品管制條例》(第 145 章)發出及重新發出牌照

及許可證而須繳付的費用。 

  



附件 B 
 

成本計算表 

 
香港海關 

《化學品管制規例》下的收費  
 

按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價格計算的成本 

 
 

 發出牌照  
($) 

重新發出

牌照  
($) 

發出 

許可證  
($) 

重新發出

許可證  
($) 

     
員工成本  1,234 1,189 683 678 
     
部門開支  57 55 119 118 
     
辦公地方的成本  34 33 21 20 
     
折舊  48 48 39 39 
     
中央行政間接成本  44 42 24 24 
     
單位成本  1,417 1,367 886 879 

 

  



  

附件 C 
 

 
現行及建議費用 

 
 
項目 現行費用

水平 

 

建議費用

水平 

建議調高

費用 

建議調高的

百分比 

 

發出牌照 

 
$790 $1090 $300 38% 

重新發出牌照 

 

$790 $1090 $300 38% 

發出許可證 

 

$510 $700 $190 37% 

重新發出許可證 

 

$510 $700 $19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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